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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指 引

一、检查对象

区直中小学、营利性民办学校
二、检查依据

《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
《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学校食品安全与营
养健康管理规定》

三、检查内容

1、区直中小学中小学课程教材(含国家课程教材和地方课
程教材)用书选用情况的检查

2、区直中小学学校卫生监督检查

3、区直中小学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检查
4、营利性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办学行为、教育教学质量、
财务资产状况以及实施学历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执行电子学籍
制度情况的检查、学校教育装备产品(含文体教育用品、教学仪
器、校服等)的检查

5、营利性民办学校学校卫生监督执法检查
6、营利性民办学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登记事项
检查、公示信息检查
四、抽查工作程序



1、制定联合抽查计划

由区教体局牵头，联合区卫健委、区市场监管局制定2026

年度联合抽查计划，明确抽查对象、时间安排、人员组成等，报

区联席办备案。

2、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

依托“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按照3??例随机抽取

检查对象，并随机匹配执法检查人员，确保公平公正。

3、组织实施联合检查

检查前提前通知被检查对象，告知检查事项、时间、方式等；
检查中各部门依职责开展检查，填写统一检查记录表、必要时可

拍照留存。

4、结果处理与公开

检查结果应在检查结束后20个工作日内将检查结果录入工

作平台。检查发现问题的，该列入异常名录就列入，该立案就立

案，不能一查了之。一般性行政处罚信息，要录入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河南)协同监管平台，平台归集后自动记到学校名

下，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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